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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落实国家课程

标准，落实区教育发展“十一五”规划——“教育质量

全面提高工程”的目标要求，加强基础教育阶段各学

科建设水平，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我区基础教育

质量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依据国家教育法规和学

科课程标准的总体要求，区教育行政部门、教学研究

部门制定了《石景山区基础教育学科质量评估指标

(试行)》(以下简称“评估指标”)。

学科建设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提升教研水平，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是一所

学校综合实力的核心。“评估指标”的制定，旨在科学

发展观的引领下，以评价引导和规范学校学科组建

设，引导和规范教学常规管理，优化过程管理，实现自

主发展。

“评估指标”分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两部分。

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科质量评估指标”包括语文、

数学、英语、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思想品德、历史、

地理、科学、物理、化学、生物、美术、音乐、体育与健康、

信息技术、劳动技术、综合实践18个学科，“高中阶段

学科质量评估指标”包括语文、数学、英语、思想品德、

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美术、音乐、体育与健康、

信息技术、通用技术、综合实践15个学科。

各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包括4项一级指标和1 0项

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内容包括教学管理、教学保障、教

学过程和教学效果4个领域。二级指标内容包括教学

管理——教学理念、教学计划、档案管理；教学保

障——教学人员、教学条件：教学过程——教学常规、

教学研究、教学评价；教学效果——学业水平、充分发

展。二级指标项目依据学科特点设有35N38个评价要

素，每个要素被赋予1～5分的分值，总分值100分。评

估结论为“优秀”、“合格”、“不合格”3个等级。

“评估指标”力求涵盖学科教学管理到学科教学

要求的各个方面，从学校管理制度到学科教研组研究

机制以及对教师个人常规教学等方面都有明确具体

的要求。以“教学过程中的常规教学”为例，对“备课、

教学设计、课堂教学、作业与辅导、检测与评价”5个要

素进行具体描述，体现了以“科学评价引导学科教研

组规范建设，引导教师规范常规教学行为的理念”。

为保证“评估指标”的贯彻落实，区教委于2008

年10月14日在全区基础教育教学质量分析会上，就

“评估指标”的贯彻落实提出具体意见。要求学校要

建立以校长为组长，主管校长具体负责、由各学科组

长参加的学科建设领导小组，认真组织学习培训，让

每一个学科组、每～位教师都明确学科组建设的意义

和要求。在此基础上，结合学校和学科实际，完善学校

学科组建设发展整体思路，并制定本校学科组建设、

管理与评价的实施细则，在规范学科管理的基础上，

不断改进与创新，提高学校课程建设的整体水平。同

时，要求教育行政、教研部门积极运用“评估指标”，

对学校学科建设情况进行评估，不断健全学科质量监

控与评价体系，定期对学校学科建设水平进行分析，

并将评价结果作为学校综合评价考核的重要内容。

目前“评估指标”处在试行阶段，教育行政部门

和教学研究部门，将在今后工作中组织各学校教学主

管领导、学科教师对评估指标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

讨，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修正完善。“评估指标”的贯

彻与实施会推进学科组建设的整体发展，带动学科教

学质量的整体提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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